[bookmark: _GoBack]高雄市政府教育局105年度「無毒有我‧有我無毒」親子成長暨觀摩見習實施計畫

壹、依據：法務部、教育部、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慈濟大學105年「無毒有我‧有我無毒」親子成長暨觀摩見習計畫。
貳、目的：
一、藉由活動安排親子、師長或社區民眾共同參與，讓學生、家長、老師瞭解毒品的危害，則可收「教學相長」雙贏之效。
二、建立在地化與整合性的宣導團隊，並逐步落實社區反毒宣導工作，藉由活動建立實戰經驗。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法務部、教育部、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慈濟大學、高雄市政府
二、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高雄市立明華國中、四維國小
肆、辦理時間：105年10月1日(六)
伍、活動地點：高雄市立明華國中4樓大會議室(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582號)
陸、參加對象：學生、家長及社區民眾(含各校教職員工、公務人員、104年反毒人才進階培訓人員、志工等)計220人。
柒、課程規劃如附件1。
捌、報名及注意事項：
一、請各級學校將參與學生、教師、家長報名表（附件2）彙整後於105年9月10日（五）前將傳送至本市教育局軍訓室承辦人員電子信箱khad2232848@gmail.com；另教師部分請前往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線上報名，課程名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105年度「無毒有我‧有我無毒」親子成長暨觀摩活動；研習代碼：2053766。
二、研習時數登錄方面，除民眾不需要外，志工部份活動當日請自行向教育局領取志工研習時數條，公務人員部份協請毒防中心(衛生局)統一線上核發研習時數，教師部份則由教育局線上核發研習時數。
三、各單位連繫窗口及參訓人員名單之公布應符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律規定。
四、惠請機關單位准予參加人員公假前往，並於六個月內核實補休。
五、負責本項計畫之教育局單一窗口:黃玉教師，電話07- 7995678轉3125~3130，電子信箱khad2232848@gmail.com。
玖、獎勵：本活動圓滿達成任務後，各承辦學校工作人員依「高雄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工獎懲標準補充規定」給予嘉獎乙次5人，以茲鼓勵。
   拾、辦理經費：本活動所需經費直接依收據向法務部請領。
拾壹、效益評估：
 一、強化培訓師資與毒防中心之聯繫與互動，落實社區、家庭、 學校反毒宣導工作，拓展反毒防護網絡。
 二、藉由活動辦理，增進中央機關與地方政府反毒工作之聯結，整合反毒相關資源。
拾貳、本計畫經簽奉長官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1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105年度「無毒有我‧有我無毒」親子成長暨觀摩見習課程
日期:105年10月1日(六)
地點:高雄市立明華國中4樓大會議室
	時間
	課程內容
	說明

	08:30-09:00
	報到
	

	09:00-10:00
	觀賞反毒影片
	

	10:00-10:20
	休息
	

	10:20-11:20
	【有我無毒--教育宣導巡講與觀摩】
	

	11:20-11:50
	長官致詞暨反毒教育宣導團隊誓師儀式
	

	11:50-12:40
	午餐
	

	12:40-13:00
	播放 「K他命運交響曲」 
	

	13:00-13:50
	104年「『劇』絕毒害，秀你自己」得獎劇團
（熱鐵皮屋頂上的貓脖子）
	

	13:50-14:00
	休息
	

	14:00-16:30
	【無毒有我-反毒之路，我這樣走】分享座談會
一、楊九如志工 
二、李國揚牧師
三、綜合座談
	

	16:30
	賦歸




附件2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105年度「無毒有我‧有我無毒」親子成長暨觀摩見習報名表
機關單位名稱: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員姓名:_____________
◎身份別碼:1.公務人員 2.教師 3.學生 4.家長5.民眾(含志工)
	編號
	姓名
	葷/素
	學制(學生請填)
(1.國小2.國中3.高中職)
	身份別碼
	身份證號碼(需研習時數者必填)
	聯絡電話

	範例
	黃小麗
	葷
	2
	3
	e210550212
	0952411225

	範例
	賴小虎
	葷
	
	5
	
	0952125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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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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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表格可自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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